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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海能仪器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18 年 2 月 1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16 年 11 月 15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有关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特斯托股份公司（以下简称“特斯托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布尔卡特克诺斯沛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卢宏、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 

（二）（被告）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武汉欣泰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泰扬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江书元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赵莉、胡福文、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 

姓名或名称：济南海能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海能仪器”）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王志刚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杨良慧、北京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本案为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原告特斯托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15

日，以被告湖北泰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泰扬公司”）、武汉欣

泰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的食用油品质检测仪产品，侵犯其名称为“用于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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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油或脂的状态的装置”的实用新型专利为由，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2018 年 2 月 1 日，公司收到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2016）鄂 01 民初 5676 号]，特斯托公司以本公司生产

被控侵权的食用油品质检测仪产品的行为侵害其涉案专利权为由，追加公司为

该案的被告。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1、原告诉讼请求如下： 

（1）判令两被告立即停止制造、销售、许诺销售（包括网络渠道销售）落

入涉案实用新型专利权保护范围的食用油品质检测仪； 

（2）判令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42 万元； 

（3）判令两被告连带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以及公证费、律师费等合理开支

55,000 元。 

2、诉讼依据：被控侵权产品落入原告涉案实用新型专利权利要求 1、2、

3、4、7、8、11 的保护范围。 

 

（五）被告答辩状的基本内容： 

海能仪器答辩情况如下： 

1.湖北泰扬公司已注销，公司与欣泰扬公司无意思联络，不构成共同侵权。

海能仪器与湖北泰扬公司签订的代加工协议已解除； 

2.涉案产品与涉案专利所保护的技术方案存在根本区别，缺少权利要求记

载的技术特征，没有全面覆盖涉案专利的全部技术特征； 

3.涉案产品采用的技术方案为现有技术，专利文献公开时间早于原告的专

利申请日； 

4.原告的损害赔偿缺乏依据，海能仪器已将货款退回湖北泰扬公司，公司

并没有实际获利。 

因此，被告海能仪器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六）案件进展情况： 

2018 年 10 月 26 日，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6）鄂 01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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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5676 号《民事判决书》。 

三、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2018 年 10 月 26 日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6）鄂 01 民初

567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1.被告武汉欣泰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侵害原

告特斯托股份公司专利号为 ZL200920150843.4 的“用于测量油或脂的状态的

装置”专利权的行为，不得通过网站许诺销售或直接向用户销售被控的食用油

品质检测仪； 

 2.被告济南海能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侵害原

告特斯托股份公司专利号为 ZL200920150843.4 的“用于测量油或脂的状态的

装置”专利权的行为，不得生产、销售被控的食用油品质检测仪； 

 3.被告济南海能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

特斯托股份公司经济损失 10 万元； 

 4. 被告济南海能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

特斯托股份公司合理费用 55,000 元； 

 5.驳回原告特斯托股份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3,400 元，由被告武汉欣泰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济南海能仪

器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针对本案诉讼结果，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公司对上述判决结果不服，将于该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2018 年 11

月 29 日前）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经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但判决结果尚未生

效，公司对上述判决结果不服，将于该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2018年

11月29日前）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本次诉讼涉诉产品类别非公司主打产品，其销售份额占公司整体生产经营

规模比重很小；该款被控侵权产品为公司淘汰产品已停止生产，公司现阶段在

销主流油品检测仪为经迭代的第三代便携式食用油品质检测仪，拥有自主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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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不存在侵害本次诉讼涉及专利权的行为，因此，本次诉讼不会对公司生

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公司目前财务状况良好，生产经营资金充足，本次诉讼判决结果尚未生效，

涉案赔偿金额较少且尚未支付，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目前，公司在销的主流油品检测仪为第三代便携式食用油品质检测仪，该

产品于 2015 年 9 月取得发明专利 1 项（专利名称：食用油极性有害组分传感

器，专利号：ZL201310243911.2），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产品，不存在知

识产权侵权行为。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民事判决书》（2016）鄂 01 民初 5676 号； 

    （二）《民事裁定书》（2016）鄂 01 民初 5676 号之一。 

 

 

 

济南海能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1 月 19 日  


